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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《 能 源 效 益 (產 品 標 籤 )條 例 草 案 》 委 員 會  

執 法 權 力 及 罰 則  

 
背 景  
 
  就《 能 源 效 益 (產 品 標 籤 )條 例 草 案 》委 員 會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六 月

一 日 的 討 論，本 文 件 列 明《 能 源 效 益 (產 品 標 籤 )條 例 草 案 》(“ 條 例 草

案 ” )的 執 法 安 排 ， 以 確 保 製 造 商 、 進 口 商 及 零 售 商 遵 守 建 議 的 強 制

性 標 籤 計 劃 的 規 定 ， 並 說 明 在 違 反 有 關 規 定 時 施 加 的 最 高 罰 則 。  

 

製 造 商 及 進 口 商 的 責 任  

 

2. 條 例 草 案 第 4 條 規 定 ， 除 非 某 訂 明 產 品 屬 表 列 型 號 的 產 品 ，

而 該 型 號 的 參 考 編 號 是 按 該 產 品 的 製 造 商 或 進 口 商 的 姓 名 或 名 稱 編

配 並 載 列 於 機 電 工 程 署 署 長 (“ 署 長 ” )備 存 的 紀 錄 冊 上 ， 且 該 產 品 附

有 符 合 按 條 例 草 案 附 表 2 規 定 的 能 源 標 籤，否 則 製 造 商 或 進 口 商 不 得

供 應 該 產 品。任 何 人 如 有 意 按 其 姓 名 或 名 稱 就 某 產 品 型 號 獲 編 配 參 考

編 號，須 按 照 條 例 草 案 第 6 條 的 規 定 向 署 長 呈 交 關 於 該 產 品 型 號 的 指

明 資 料 及 指 明 文 件。製 造 商 或 進 口 商 如 供 應 沒 有 參 考 編 號 或 能 源 標 籤

的 訂 明 產 品 ， 一 經 定 罪 ， 可 處 第 6 級 罰 款 。  

 

3. 任 何 人 按 照 條 例 草 案 第 6 條 的 規 定 向 署 長 呈 交 指 明 資 料 及 指

明 文 件 後 ， 須 在 已 向 署 長 呈 交 的 資 料 或 文 件 有 任 何 改 變 後 21 日 內 ，

將 該 改 變 通 知 署 長 (條 例 草 案 第 9 條 )， 並 須 每 隔 不 超 過 5 年 向 署 長 呈

交 關 於 表 列 型 號 的 最 新 資 料 (條 例 草 案 第 10 條 )。任 何 人 無 合 理 辯 解 而

違 反 條 例 草 案 第 9 或 第 10 條 ， 一 經 定 罪 ， 可 處 第 1 級 罰 款 。  

 

製 造 商 及 進 口 商 以 外 的 人 的 責 任  

 

4. 條 例 草 案 第 5 條 規 定 ， 並 非 某 訂 明 產 品 的 製 造 商 或 進 口 商 的

人 除 非 已 確 保 該 訂 明 產 品 屬 表 列 型 號 的 產 品，而 該 型 號 的 參 考 編 號 是

載 列 於 紀 錄 冊 上，且 該 產 品 附 有 符 合 按 條 例 草 案 附 表 2 規 定 的 能 源 標

籤，否 則 該 人 不 得 供 應 該 產 品。非 製 造 商 或 進 口 商 的 人 如 供 應 沒 有 參

考 編 號 或 能 源 標 籤 的 訂 明 產 品 ， 一 經 定 罪 ， 可 處 第 6 級 罰 款 。  



未 經 授 權 使 用 能 源 標 籤  

 

5. 條 例 草 案 第 12 條 禁 止 任 何 人 將 能 源 標 籤 使 用 在 某 些 產 品 上 ，

意 圖 欺 騙 或 誤 導 另 一 人 相 信 該 產 品 (如 為 非 表 列 型 號 產 品 )屬 表 列 型 號

產 品 或 該 產 品 (不 論 是 否 屬 表 列 型 號 產 品 )符 合 能 源 標 籤 上 的 資 料 。 任

何 人 違 反 條 例 草 案 第 12 條 ， 一 經 定 罪 ， 可 處 第 6 級 罰 款 。  

 

其 他 執 行 權 力  

 

6. 條 例 草 案 的 第 3 及 第 4 部 載 有 關 於 一 般 執 行 權 力 的 條 文 ， 包

括 送 達 敦 促 改 善 通 知 書 (條 例 草 案 第 14 條 )及 禁 止 通 知 書 (條 例 草 案 第

15 條 ) 的 權 力 ， 以 及 從 紀 錄 冊 上 刪 除 表 列 型 號 的 參 考 編 號 (條 例 草 案

第 16 條 )的 權 力。署 長 亦 有 取 得 資 料 (條 例 草 案 第 19 條 )、要 求 將 訂 明

產 品 進 行 測 試 (條 例 草 案 第 27 條 )及 要 求 供 應 商 發 布 沒 有 遵 守 條 例 草

案 所 訂 的 若 干 規 定 (條 例 草 案 第 30 條 )的 權 力。條 例 草 案 第 20 條 訂 定，

任 何 人 提 供 虛 假 資 料 或 文 件，即 屬 犯 罪，一 經 定 罪，可 處 第 6 級 罰 款

及 監 禁 6 個 月。為 確 保 各 有 關 人 士 遵 守 本 條 例 草 案 的 規 定，獲 授 權 人

士 可 進 入 任 何 處 所 (住 宅 處 所 除 外 )作 例 行 視 察 (條 例 草 案 第 23 條 )或 在

有 手 令 下 進 入 任 何 處 所 (包 括 住 宅 處 所 ) (條 例 草 案 第 24 條 )。  獲 授 權

人 士 在 進 入 該 等 處 所 後，有 權 要 求 交 出 資 料 及 文 件，檢 取 和 扣 留 訂 明

產 品 等，或 扣 留 任 何 在 該 處 所 發 現 的 人 (條 例 草 案 第 26 條 )。任 何 人 無

合 理 辯 解 而 妨 礙 獲 授 權 人 士 行 使 條 例 草 案 第 23、 24 及 26 條 的 權 力 ，

即 屬 犯 罪 。  

 

 

環 境 保 護 署  
機 電 工 程 署  
二 零 零 七 年 六 月  

 


